

 滨州医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评价表（            学科）
	评价指标
	权重
	得分

	学科概况（15分）
	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》、《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博士、硕士学位基本要求》的相关内容，结合一级学科及其二级学科发展的历史、取得的成果、优势与特色进行编写（15分）
	充分体现优势与特色（15分）
无优势与特色（0分）
	

	培养
目标（15分）
	目标与定位（10分）
	符合学校办学理念（10分）；
不符合学校办学理念（0分）
	

	
	社会需求符合度（5分）
	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（5分）；
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（0分）
	

	培养特色（10分）
	形成鲜明培养特色
	特色鲜明（10分）；
无特色（0分）
	

	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（20分）
	要求各学科至少开设一门工具与实验类课程、开设或引进全英文课程至少一门。
	开设一门以上工具与实验类课程、开设或引进全英文课程一门以上（20分）
开设一门工具与实验类课程、开设或引进全英文课程一门（10分）
未开设工具与实验类课程，开设或引进全英文课程一门（5分）
开设一门工具与实验类课程、未全英文课程（5分）
未开设工具与实验类课程、全英文课程（0分）
	

	



实践环节（30分）
	职业知识、能力、素质要求（10分）
	与职业岗位对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的要求相符。
完全相符（10分）
有缺项需要补充（6分）
	

	
	实践教学体系框架清晰，符合指导性培养方案要（10分）
	完全相符（10分）
有缺项需要补充（6分）
	

	
	评价考核要求（10分）
	考试环节完整；注重能力考核，有综合性考试。
以上各项都符合（10分）；
1-2项符合（5分）
	

	毕业 要求（10分）
	毕业要求详细明确（10分），学院制定高于学校要求的相关规定（附加10分）
	要求明确（10分）
要求不明确（3分）
高于学校要求（附加10分）
	

	专家意见：
	总分：


备注：该表总分为100分，得分在90分以上， 该培养方案通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— 6 —
